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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人民法院：
经 2021 年 10 月 21 日瑞安市第十六

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二次

会议通过：

任命王国春、缪伟剑、朱伟伟、白蒋

强、赵骅一、陈娜、陈春燕、王丽丹、戴晓

静、谢作月、胡克钦、余海英、陈胜利、李一

华、潘成智、叶文静、周小婕、王秀丹、杨万

锋、陈安琴、徐爱华、陈晓波、张欢庭、李志

武、戴磊、吴建玲、王程鹏、蔡海锋、叶余、

肖力、潘光华、李志海、张小新、林孝华、林

一程、潘丰海、阮建益、林善锡、张仁爱、黄

兆斌、林甲健、谢丙巧、金银芳、潘琴、蔡青

新、孙勇、黄奕畅、苏抗抗、南慧丹、翁宵

燕、陈丽君、王圣卫、薛磊、周建军、陈亮、

郑朝阳、苏仕业、杜小林、傅光锋、杨风、黄

爱芬、蔡小祥、陈晓燕、陈士宝、姜雄飞、张

沪、黄佳非、叶建燕、陈斌、李丽飞、苏克、

林培伟、张一格、詹斯伟、黄亮、余丽妹、黄

上武、许杰骇、黄小英、曾步汉、陈尔敏、潘

孝东、余雷、郑晓春、黄秀华、杨协敏、陈岩

金、郑昌杰、林晓妹、张小英、胡海娜、汪徐

华、王丽伟、陈小琴、贾晓琴、林素莲、吴忠

献为瑞安市人民法院人民陪审员。

瑞安市人大常委会
2021年10月21日

市人民政府：
经 2021 年 10 月 21 日瑞安市第十六

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二次

会议通过：

决定任命曹轼为瑞安市商务局局长；

决定免去苏正旺的瑞安市商务局局

长职务。

瑞安市人大常委会
2021年10月21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和

《浙江省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

举实施细则》有关规定，参照我市现有乡

（镇）人大代表构成情况，建议新一届乡

（镇）人大代表构成中：工人、农民、专业技

术人员占 75%左右，干部占 20%左右，其

他占 5%左右；中共党员占 60%左右，非

中 共 党 员 占 40% 左 右 ；妇 女 不 低 于

23%。新一届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名额确定如下：

塘下镇 160名

陶山镇 111名

桐浦镇 68名

湖岭镇 91名

林川镇 69名

马屿镇 124名

曹村镇 63名

高楼镇 102名

平阳坑镇 56名

芳庄乡 59名

北麂乡 48名

瑞安市人大常委会
2021年10月21日

根据《浙江省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工作

条例》和有关文件规定，建议瑞安市新一

届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由人大代

表中的党委领导，拟担任人大主席、副主

席职务的人选，乡级人民团体负责人，农

村和企事业单位的一些负责人，部分党外

人士及其他方面有关人员等组成，拟担任

政府领导人员的代表不宜选举为主席团

成员。新一届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

团组成人员名额确定如下：

塘下镇 17人

陶山镇 15人

桐浦镇 11人

湖岭镇 13人

林川镇 11人

马屿镇 15人

曹村镇 11人

高楼镇 13人

平阳坑镇 9人

芳庄乡 9人

北麂乡 7人

瑞安市人大常委会
2021年10月21日

瑞安市人大常委会
关于王国春等任职的通知

瑞安市人大常委会
关于确定新一届乡（镇）人民代表大会

代表名额和结构的决定
（2021年10月21日瑞安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二次会议通过）

瑞安市人大常委会
关于确定新一届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

组成人员名额和结构的决定
（2021年10月21日瑞安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二次会议通过）

瑞安市人大常委会
关于决定曹轼等
职务任免的通知

瑞安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听取了市财政局受市人民政府委托所作的《关于提请审议瑞安市 2021 年市级财政预算调整方案（草案）及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的议案》，经审议，决定同意市人民政

府提出的 2021 年市级财政预算调整方案及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瑞安市人大常委会
2021年10月21日

瑞安市人大常委会
关于同意瑞安市2021年市级财政预算调整方案及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的决定

（2021年10月21日瑞安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二次会议通过）

瑞 安 市 委 宣 传 部
瑞 安 市 融 媒 体 中 心
瑞安市精神文明建设指导中心

宣

“讲文明 树新风”公益广告

2016年至2020年，全市第七个五年法

治宣传教育决议顺利实施，以宪法为核心

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得到有效宣

传，全社会厉行法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明

显提高，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明显提升。

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全

面推进新时代法治瑞安建设，服务“十四

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为我市开启高

水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争

当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先行标

兵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根据全国、省、温

州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开展第八个五年法治

宣传教育的决议精神，结合我市实际，特作

决议如下：

一、以习近平法治思想引领全民普法工

作。将学习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全民

普法的首要政治任务，发挥各类宣传阵地、

载体作用，通过形式丰富的普法活动，推动

习近平法治思想入脑入心、走深走实，引导

全社会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

道路，为争当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

区先行标兵，高水平打造“青春都市˙幸福

瑞安”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二、深入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

系宣传教育。深入学习宣传宪法和宪法相

关法，全面落实宪法宣誓制度，持续开展

“12.4”国家宪法日和“宪法宣传周”集中宣传

活动。深入宣传民法典，广泛开展民法典专

项宣传活动，让民法典走进群众日常生活。

深入宣传促进乡村振兴、促进民营企业发

展、促进数字经济、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加强

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地方性法规等与

推动高质量发展和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密

切相关的法律法规。深入学习宣传党内法

规，注重党内法规宣传同国家法律宣传的衔

接协调。

三、持续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实行公民

终身法治教育制度，把法治教育纳入干部教

育体系、国民教育体系、社会教育体系。全

面落实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制度，把法治

素养和依法履职情况纳入考核评价干部的

重要内容。加强基层行政执法人员法治培

训，提升依法行政能力。全面落实《青少年

法治教育大纲》，丰富青少年普法资源，加强

青少年法治教育基地建设，深化法治实践活

动，教育引导青少年从小养成尊法守法习

惯。加强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和村（社区）组

织队伍法治教育，提升法治意识和依法办事

能力。注重实践养成，把法治教育融入法治

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不断提升全社

会公民法治意思和法治素养。

四、全面加强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

把法治文化建设纳入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促进法治文化与传统文化、红色文化、地

方文化、行业文化、企业文化融合发展，打造

一批蕴含法治精神、深受群众喜爱、有辨识

度的法治文化作品。因地制宜加强法治文

化阵地建设，在公共设施建设和公共空间利

用时体现法治元素，推动法治文化阵地规模

化、品质化。结合部门特点，打造集普及行

业专门知识和普及法律知识的“双普”教育

基地。

五、着力提高普法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

性。抓好国家机关系统内普法和社会面普

法，健全普法责任清单制度，坚持把普法融

入执法、司法和法律服务全过程，开展实时

普法。加大以案普法、以案释法力度，使典

型案事件依法处理过程成为全民普法的公

开课。广泛运用社会力量开展公益普法，积

极支持发展公益性普法组织，加强普法讲师

团和普法志愿者队伍建设。充分运用新技

术新媒体开展精准普法、智慧普法，提高普

法产品供给质量，使普法更为群众喜闻乐

见。

六、积极推进普法与依法治理有机融

合。深入推进法治乡村（社区）建设，坚持和

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实施乡村（社区）“法

律明白人”培育工程，深入开展“民主法治村

（社区）创建”及动态管理，推动形成办事依

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

的法治环境。深化依法治校、依法治企、依

法治网等专项治理，大力提高社会治理法治

化水平。加强对公共卫生安全、突发事件应

急管理等方面的法治宣传教育，提高全社会

应急状态下依法治理能力和水平。

七、切实加强组织实施和监督检查。强

化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

责任人职责，进一步落实“谁执法谁普法”的

普法责任制，把普法工作纳入综合绩效考

核、平安建设、法治创建等考核评价内容，建

立健全党委领导下的大普法工作格局。保

障落实法治宣传教育经费，推动普法力量和

资源向基层一线倾斜。强化普法日常监督

和专项检查工作，完善法治宣传教育工作指

标体系，开展“八五”中期评估和终期检查。

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和乡镇人大、街道人大工

委要加强对法治宣传教育工作的监督检查，

确保本决议有效实施。

瑞安市人大常委会
2021年10月21日

瑞安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开展第八个五年法治宣传教育的决议
（2021年10月21日瑞安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二次会议通过）


